
B6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3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88268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5-048
转债代码：118033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

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e⁃
ga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8日发布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13:00-14:00举
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石思慧女士
董事、总经理：傅铸红先生
董事会秘书：万灵芝女士
财务负责人：郭湛泉先生
独立董事：鲁瑾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09月 23日 （星期二）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b@huate⁃
ga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万灵芝
电话：0757-81008813
邮箱：zhengqb@huateg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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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特气体”或

“公司”）股东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
013,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97%，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年 12月 27日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于 2025年 10月 13
日至 2026年 1月 1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
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
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减
持计划将作出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9,807,600股

8.15%

IPO前取得：9,807,6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5,022,900股

4.18%

IPO前取得：5,022,9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3,183,100股

2.65%

IPO前取得：3,183,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广东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石平湘

石思慧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26,640,700

11,855,345

5,400,000

9,807,600

5,022,900

3,183,100

61,909,645

持有比例

22.14%

9.85%

4.49%

8.15%

4.18%

2.65%

51.4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厦门华进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主体
广东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
制。广东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石平湘，同时石平湘
与石思慧，为一致行动人。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减持数量
（股）

1,300,000

680,000

420,000

1,300,000

679,000

420,000

减持比例

1.08%

0.56%

0.35%

1.08%

0.56%

0.35%

减持期间

2024/12/2～2024/
12/11

2024/12/2～2024/
12/11

2024/12/2～2024/
12/11

2025/6/9～2025/6/9

2025/6/9～2025/6/
10

2025/6/9～2025/6/9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8.25-48.55

48.25-48.55

48.25-48.55

44.81-44.81

44.81-44.81

44.81-44.8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4/11/9

2024/11/9

2024/11/9

2025/5/15

2025/5/15

2025/5/15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300,000股

不超过：1.09%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00,000股

2025年10月13日～2026年1月12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680,000股

不超过：0.57%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80,000股

2025年10月13日～2026年1月12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420,000股

不超过：0.35%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20,000股

2025年10月13日～2026年1月12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
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公司股东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单位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特气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华
特气体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单位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
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华特气体的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减
持所持华特气体的股份。

（3）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
于所持发行人的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单位方可进行减持:

1)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12个月内拟进行股份减持，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50%;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拟进行股份减持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在本次发行前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70%;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在遵守本次发行上市
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若本单位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次发行及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则本单位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
票发行价格。若在本单位减持前述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2）如本单位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
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3）如本单位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本单位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4）如本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导致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低于
5%的，本单位将在减持6个月内继续遵守以上第2）、3）条承诺。

5）在计算减持比例时，本单位与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并计算。
（5）如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单位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交发

行人并同意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单位未将前述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交发行人，则
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单位现金分红中与本单位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
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
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基健康”）于2025年8月
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以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经核查发
现，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六节”之“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以及 2025
年半年度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中部分信息
录入错误，现更正如下：

1、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六节”之“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
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王兴文

商学兵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10名股东的情况（如
有）（参见注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
权、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前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
特别说明（如有）（参见注1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高管锁定股）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25,316

持 股 比
例

16.18%

12.97%

6.50%

2.95%

2.54%

2.42%

1.44%

1.31%

0.82%

0.63%

无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无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8）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0

0

0

0

0

0

7,969,700

0

-300,800

5,019,000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59,621,90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兴文

商学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
前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4）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
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股 东 性
质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国 有 法
人

25,316

持股比例

16.18%

12.97%

6.50%

2.95%

2.54%

2.42%

2.34%

1.44%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8）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0

0

0

0

0

0

7,969,700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持 有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59,621,900

0

0

0

0

0

0

0

王兴文

商学兵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如有）（参见注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
权、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
的特别说明（如有）（参见注
1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高管锁定股）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兴文

商学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
前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4）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0.86%

0.65%

无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无

6,642,100

5,019,000

-300,800

5,019,000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0

0

6,642,100

5,019,000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24,769,223

100,000,000

50,103,596

22,717,509

19,608,290

18,692,883

18,080,000

11,102,550

6,642,100

5,019,000

0

0

2、2025年半年度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25,31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比例

16.18%

持股数量

124,769,223.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59,621,900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王兴文

商学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2.97%

6.50%

2.95%

2.54%

2.42%

1.44%

1.31%

0.82%

0.63%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100,000,000.00

50,103,596.00

22,717,509.00

19,608,290.00

18,692,883.00

18,080,000.00

11,102,550.00

6,642,100.00

5,019,000.00

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合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胡祖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王兴文

商学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5,31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比例

16.18%

12.97%

6.50%

2.95%

2.54%

2.42%

2.34%

1.44%

0.86%

0.65%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属于六师国资委的控股子公司。

无

持股数量

124,769,223.00

100,000,000.00

50,103,596.00

22,717,509.00

19,608,290.00

18,692,883.00

18,080,000.00

11,102,550.00

6,642,100.00

5,019,000.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59,621,900

0

0

0

0

0

0

0

0

0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涉及变更财务指标数据，不会对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202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中基 公告编号：2025-083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9月12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澄湾街19号院大北农凤凰国际创新园

行政楼104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立忠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56人，代表股份 1,

046,496,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87％。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代表股份277,2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1,

252人，代表股份1,046,219,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2人，代表股份
69,019,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25％。

3.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1,018,637,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79％；反对 15,576,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84％；弃权12,282,8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40,12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60,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359％；反对15,57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2.5678％；弃权 12,282,8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40,1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63％。

2.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1,018,712,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51％；反对 15,495,7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07％；弃权12,287,5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4,02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2％。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3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454％；反对15,49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2.4515％；弃权 12,287,5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84,0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031％。

3.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框架协议暨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邵丽君女士未参与表决。
同意 1,021,715,4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30％；反对 12,432,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0％；弃权12,337,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4,02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249,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115％；反对12,432,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8.0127％；弃权 12,337,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84,0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758％。

4.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

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未参与表决。
同意 1,012,652,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660％；反对 18,283,5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71％；弃权15,560,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34,02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7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642％；反对18,28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6.4906％；弃权 15,560,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34,0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452％。

5.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 1,012,468,3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84％；反对 18,899,1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59％；弃权15,128,7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63,64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5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991,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979％；反对18,899,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7.3825％；弃权 15,128,7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63,6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96％。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陈惠燕、石小琦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惠燕、石小琦律师现场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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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5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13F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杜江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8人，代表股份147,907,8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40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34,
625,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57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9
人，代表股份13,282,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3人，代表股份13,282,72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
份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9人，代表股份13,282,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34％。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7,902,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67％；反对 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277,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4％；反对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二）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制定以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7,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321％；反对7,199,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7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82,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41％；反对7,199,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0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7,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321％；反对7,199,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7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82,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41％；反对7,199,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0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40,725,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439％；反对7,179,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540％；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00,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255％；反对7,179,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512％；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议案2.04、审议通过了《修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4,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300％；反对7,20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95％；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79,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709％；反对7,202,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23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议案2.05、审议通过了《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281％；反对7,202,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98％；弃权3,0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76,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94％；反对7,202,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275％；弃权 3,0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议案2.06、审议通过了《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4,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296％；反对7,202,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9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79,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665％；反对7,202,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275％；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议案2.07、审议通过了《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40,70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318％；反对7,199,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676％；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8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11％；反对7,199,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02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曹倩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1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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